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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许建成、董事詹金明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许建成因个人原因履职受限不能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董事詹金明（因个人原因已辞职）因在休养当中，不能保证本公告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能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信息、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1.1 条的有关规定，若公

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公司 2017 年年度

报告披露之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

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的规定，

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5 月 3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017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于指定披露媒体披露了《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预计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5,000 万元至-20,000 万元。 

2018 年 1 月 30 日公司于《关于 2017 年度业绩预告的说明公告》预计 2017



年度亏损额将超过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中的预计数。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司于《2017 年度业绩快报》中披露 2017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575.57 万元。同时，公司于业绩快报中特别提示：由

于（1）纺织印染业务全面停工，亏损资产出售亦未有进展，人员低效短缺，客

商配合度差等原因，资产减值测试所需的相关资料尚未收集齐全，资产减值损失

未最终核定；（2）公司涉及相关诉讼，截止目前该等事项对 2017 年业绩的影响

暂无法估测，公司预计 2017 年度亏损金额将较大幅度超过本次业绩快报的数据。 

公司预计于 2018 年 4 月底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根据《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的规定，如果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数，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

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 15 个交易

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后，若公司股票因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

连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根据《上市规则》14.4.1 的规定，暂停上市后首个年

度（即 2018 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  

（一）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未能在法定期

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二）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

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三）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

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四）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

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五）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 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

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

审计报告；  

（六）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

14.1.1 条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

度报告但未能在其后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七）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

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五百万股； 

（八）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

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 

（九）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不含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的二十个交易日）股东人数低于 2000 人；  

（十）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十一）公司被依法强制解散；  

（十二）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受理；  

（十三）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审核同意；  

（十四）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其他提示说明  

1、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披露了《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8 年第一季度公司亏损 6000 万元至 7000 万元。 

2、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拟参与公司重整，

并向公司及新能源锂电板块主要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6 亿元的财务资助。公司

拟为子公司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骄”）、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鑫矿业”）在本次财务资助项下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公司控股子

公司厦门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拟以阿坝新能源 62.95%股权、深圳天骄 70%股权

提供质押担保。 

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及兴业矿业董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财务资助的相关议

案。兴业矿业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及公司为财务资助提供担保事项尚需分别

提交兴业矿业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此外，由于阿坝新能源持股 98%的子公司金鑫矿业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债务纠纷尚未解决，金鑫矿业拥有的主要资产采矿权存在被拍卖的风险，可能对

本次拟质押阿坝新能源 62.95%股权的办理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及兴业矿业将尽

快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协商解决金鑫矿业债务纠纷的相关事宜。鉴于金鑫矿

业债务纠纷的解决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兴业矿业拟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可能存

在不确定性。 

3、子公司金鑫矿业目前尚未复工，公司与重整意向方将进一步完善锂矿的

开采条件，2018 年金鑫矿业能否复工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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